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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

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《关于对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田永超、朱金

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 

收到日期：2020 年 9 月 25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0 年 9 月 24 日 

作出主体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

措施类别：行政监管措施 

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林股份”），住所地：广东省

东莞市清溪镇三中金龙工业区。 

田永超，时任董事长。 

朱金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（信息披露负责人）。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信息披露违规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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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
   截至 2020年 4月 30日，粤林股份未按期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，且不符合《关

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证监会

〔2020〕22 号）等规定的延期披露年度报告相关情形。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非

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、第十二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。 

   粤林股份董事长田永超、董事会秘书朱金强未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

露管理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

要责任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（如适用）： 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，广东证监会

决定对粤林股份、田永超、朱金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该处罚规定对公司经营方面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该处罚规定对公司财务方面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 □否 √不适用 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，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，依法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，

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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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关于对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田永超、朱金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

的决定》 

 

 

 

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9 月 2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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